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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和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应具有以下含义： 

1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4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 

5 《2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2014年修订） 

6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7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8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9 一汽夏利/上市公司 指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927 

10 天津一汽丰田 指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1 一汽股份 指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 一汽集团 指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13 交易标的 指 一汽夏利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 

14 《重组报告书》 指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15 本次交易 指 一汽夏利拟将其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

以协议方式转让给一汽股份 

16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一汽夏利与一汽股份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 

17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年10月31日  



天津寰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一汽夏利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3 

18 交割日 指 交易标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19 过渡期间 指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 

20 《审计报告》 指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审计报告》（X

YZH/2016BJA30033号） 

21 《评估报告》 指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所

持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1356-01

号） 

22 本所 指 天津寰实律师事务所 

2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天津寰实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 

24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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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寰实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 

寰实法意[2016]第103号 

致：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一汽夏利委托，担任一汽夏利向一汽股份出售其持有的天津一汽丰

田15%股权事项之法律顾问。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26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和中国证监会、

交易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执业许可证及本律师执业

证附后）。 

声 明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所仅就一汽夏利出售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并不对会计、审计、评估、财务分析、投资决策、业务发展等其他法律之外

的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等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内容，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

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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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夏利已向本所作出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和所作的陈述是真实的、完整的；文件原件上的签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副

本及复印件与正本和原件一致，并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一汽夏利出售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事项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天津寰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一汽夏利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6 

 

正 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一汽夏利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股权转

让协议》等相关文件资料及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汽夏利拟将其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以协议方式出售给一汽股份，

交易对价以现金支付。 

（二）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为一汽夏利的控股股东一汽股份。 

（三）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一汽夏利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 

（四）定价原则及交易金额 

本次拟转让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并经一汽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 

依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出具的《评估报

告》，天津一汽丰田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评估值为

1707000万元。经一汽夏利与一汽股份协商，按上述评估值的15%确定交易标的的

交易价格为256050万元。 

（五）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一汽股份向一汽夏利以现金方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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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全部交易标的的转让价款。 

（六）过渡期间的损益承担安排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天津一汽丰田经审计的经营损益由一汽夏利

承担或享有。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审计报告》和一汽夏利2015年年度报告，天津一汽丰田2015年度经审

计的营业收入45,031,817,249.03元，根据本次交易拟转让股权比例计算的出售

资产营业收入6,754,772,587.35元，占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198.42%；天津一汽丰田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5,954,525,834.95元，根据本次交易拟转让股权比例计算的出售资产净额

893,178,875.24 元 ， 占 公 司 同 期 经 审 计 的 合 并 财 务 报 表 净 资 产 额

1,566,749,122.89元的比例为57.01%。 

本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构成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十四条之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营业收入、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达到50%以上，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双方的主体资格 

（一）转让方：一汽夏利的主体资格 

一汽夏利是根据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发［1996］76号”《关于确定天津

汽车工业公司为境外上市预选企业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体改生[1997]134号”《关于同意设立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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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由原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与其他公司合并新设为天津

百利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独家发起人，以原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之天津市微型汽车厂、天津市内燃机厂和天津市汽车研究所为主体重组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8月28日，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现注册地址为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578号，法定代表人为秦焕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1999］69号文批准，1999年6月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A股）21,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1999

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一汽夏利的股票代码为“000927”，股票简称为“一汽夏利”。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营业执照》显示，一汽夏利的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焕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1899G 

注册资本：159517.40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年08月28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578号 

经营期限：1997年08月28日至2047年08月27日 

经营范围：轿车、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及其售后服

务；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及生产；普通货运；商业的批发及零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品牌汽车（夏利、威姿、威

乐、威志）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批发、零售；与汽车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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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营状态：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汽夏利系一家依法设立、

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司法》及章程等法律及公司内部文件规定

的需终止经营的情形，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受让方：一汽股份的主体资格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营业执照》显示，一汽股份的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571145270J 

注册资本：78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8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金属铸锻、模具加工；工

程技术研究与试验；专业技术服务；计算机及软件服务；火力发电及电力供应；

热力生产和供应；水和燃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务服务；劳务

服务；汽车及二手车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

批准前不得经营）。 

登记状态：在营（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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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汽股份系依法设立、合法

存续的企业法人，不存在《公司法》及章程等法律及公司内部文件规定的需终止

经营的情形，具有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一汽夏利的批准和授权 

2016年8月24日，一汽夏利召开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决

议同意将所持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转让给一汽股份。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1、一汽股份作为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暨本次交易的受让方，2016年7月8

日，一汽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天津一汽夏利转让持有

的一汽丰田15%的股权方案的决议》。根据一汽股份公司章程，董事会有权决定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2、2016年8月16日，一汽股份的上级单位一汽集团规划部做出了《关于启动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通知》，启动一汽夏利转让所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工作。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已经取得一汽集团备案。 

（三）天津一汽丰田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天津一汽丰田日方股东丰田汽车公司以及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显示，其已收到一汽股份与一汽夏利间股权

转让的申请，表示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无异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根据天津一汽丰田《公司章程》第3.9条第5项约定，一汽夏利将自己的全部

或部分股权转让给一汽股份时，一汽夏利可事先向其他股东和天津一汽丰田提出

合理的理由，按自愿的条件进行转让。该条款优于其他股权转让的限制性、优先

性条款。 

本律师认为，转让方、受让方均为天津一汽丰田的股东。根据天津一汽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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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外方股东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一汽夏利与一汽股份

自愿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虽未形成天津一汽丰田的董事会决议，但不影响《股

权转让协议》的生效。 

（四）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获得一汽夏利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及深交

所要求的其他程序；前述程序完成后，天津一汽丰田董事会应通过章程修正案、

合营合同修改协议，办理政府商务管理部门审批、工商变更手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一汽股份、一汽夏利已经履行的批准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

《公司法》及一汽股份、一汽夏利的《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交易已

履行现阶段所需的批准程序。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备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一汽夏利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

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一汽夏利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影响一汽夏利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不会

导致一汽夏利不符合《证券法》及《上市规则》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影响一汽夏利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不属

于《26号准则》所规定的借壳上市情形，不构成借壳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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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资产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以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前述《评估报告》已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履行了备案程序。一汽夏利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对该定价的公允性

发表了肯定意见。该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一汽夏利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

之规定。 

（五）交易标的权属及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为股权，权属清晰，交易标的未设置任何质押等第三方

权益，未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或冻结，不存在其它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影响转让

的情况或事实。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本次交易所转让的资产为天津一汽丰田

15%股权，未涉及债权债务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天津一汽丰田的相关

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和承担。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在取得本法律意见书第

三部分第（四）项所列的“本次交易尚须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后，且在交易各方

均能严格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的情况下，该股权资产的过户和转移不

存在法律障碍，《股权转让协议》未涉及债权债务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天津一汽丰田的相关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和承担，债权债务处理方式合法，本次

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 

（六）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重组报告书》以及一汽夏利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为筹集发展所需的资金，快速提升产品力，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产品升

级，提升产销规模，扭转经营被动的局面，公司正在结合十三五规划，加大新产

品的开发力度。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一汽夏利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

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七）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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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会影响一汽夏利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独立性，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 

（八）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然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上市公

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章程》及基本制度对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继续有效，上市公司仍然保持健

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之

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关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五、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根据一汽股份、一汽夏利于2016年8月2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一汽

夏利将其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转让给一汽股份，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256050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股权的交割、转让价格及支付、

甲方的声明和保证、税费缴纳、违约责任、争议解决、附则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的

约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前述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不存在与我国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相抵触之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26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具有可执行性，相关内容合法、

有效。 

六、拟转让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一汽丰田基本情况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营业执照》显示，天津一汽丰田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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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名称：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宪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10939151W 

注册资本：40803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0年6月12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经营期限：2000年06月12日至2030年6月11日 

经营范围：乘用车及其零部件的开发、制造以及合营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的销售和售后服务；汽车零部件（整车除外）的批发（不设店铺）、佣金代理（拍

卖除外）、维修、售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状态：存续 

（二）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情况 

1、一汽丰田的设立 

天津一汽丰田成立于 2000 年 06 月 12日，注册资本为 9,698 万美元，由天

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共同出资，各占 50%，首次认缴于 2000

年 9月 12日经天津市天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津天地验外字（2000）第 31

号”验证确认，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本次认缴均为 970.00

万美元。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 4,849.00 970.00 50.00% 

2 丰田汽车公司 4,849.00 970.00 50.00% 

合计 9,698.00 1,940.00 100.00% 

  

第二次认缴于 2000年 12 月 12日，经天津市天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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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验外字（2000）第 40 号”验证确认，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

车公司本次认缴均为 727.50万美元。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 4,849.00 1,697.50 50.00% 

2 丰田汽车公司 4,849.00 1,697.50 50.00% 

合计 9,698.00 3,395.00 100.00% 

  

第三次认缴于 2001年 3月 12日，经天津市天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津

天地验外字（2001）第 10 号”验证确认，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

车公司本次认缴均为 970.00万美元。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 4,849.00 2,667.50 50.00% 

2 丰田汽车公司 4,849.00 2,667.50 50.00% 

合计 9,698.00 5,335.00 100.00% 

  

2001 年 6 月 28 日，第五次董事会书面决议通过《关于修改章程的协议书

（三）》对公司的章程进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经济合作部以“外经贸

二函（2001）769号文”《关于同意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批

复，同意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原名称）投资外方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其在公

司中 22.50%的股权（尚未出资）转让给新增投资者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 2001年 8月 23 日换发了“外经贸

资审字（2001）094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章程修

改后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第四次认缴于 2001年 8月 29日，经天津市天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津

天地验外字（2001）第 49 号”验证确认，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

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缴均为 1,455.00 万美元。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

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 4,849.00 4,122.50 50.00% 

2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2,181.50 
1,455.00 22.50% 

3 丰田汽车公司 2,667.50 2,667.50 27.50% 

合计 9,698.00 8,245.00 100.00% 

  

第五次认缴于 2002年 9月 12日，经天津市天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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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验外字（2002）第 44 号”验证确认，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

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缴均为 726.50 万美元。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结

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 4,849.00 4,849.00 50.00% 

2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181.50 2,181.50 22.50% 

3 丰田汽车公司 2,667.50 2,667.50 27.50% 

合计 9,698.00 9,698.00 100.00% 

  

2、一汽丰田 2003年 5月增资 

根据 2003年 5 月 9 日董事会决议及经批准修改的公司合同、章程的规定，

增加注册资本 31,105.00万美元，由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和新增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出资。 

一次增资首次认缴于 2003 年 9月 26日，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德师（津）验报字（03）第 002号”验证确认，本次合计认缴 17,500.00万美

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认缴 4,590.00 万美元，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更名）认缴 4,160.00万美元，丰田汽车公司本次认缴 8,750.00万美元。

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240.90 9,009.00  30.00% 

2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080.30 2,181.50  10.00% 

3 丰田汽车公司 16,321.20 11,417.50  40.00% 

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8,160.60 4,590.00  20.00% 

合计 40,803.00 27,198.00 100.00% 

  

2003 年 9 月，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一次增资二次认缴于 2004 年 9月 24日，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德师（津）验报字（04）第 014 号”验证确认，本次合计认缴 7,600.00 万美

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认缴 2,369.60 万美元，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认缴 1,430.40万美元，丰田汽车公司本次认缴 1,901.20 万美元，丰田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缴 1,898.80万美元。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240.90 10,439.4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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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080.30 4,080.30  10.00% 

3 丰田汽车公司 16,321.20 13,318.70  40.00% 

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8,160.60 6,959.60  20.00% 

合计 40,803.00 34,798.00 100.00% 

  

一次增资三次认缴于 2006 年 9月 20日，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德师（津）验报字（06）第 004 号”验证确认，本次合计认缴 6,005.00 万美

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认缴 1,201.00 万美元，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认缴 1,801.50万美元，丰田汽车公司本次认缴 3,002.50 万美元。本次认缴

出资后注册资本全部缴足。本次认缴出资后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240.90 12,240.90 30.00% 

2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080.30 4,080.30 10.00% 

3 丰田汽车公司 16,321.20 16,321.20 40.00% 

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8,160.60 8,160.60 20.00% 

合计 40,803.00 40,803.00 100.00% 

 

2011年 12月 21日，第 75 次董事会书面决议批准合营合同当事人一汽集团

变更为一汽股份。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津开批（2011）603号”

《关于同意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股权变更批复》批复，同意天津一汽丰田

投资之一由一汽集团变更为一汽股份。天津市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换

发了“商外资资审字[2000]004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天津一汽丰田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美元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额 持股比例 

1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240.90 12,240.90 30.00% 

2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080.30 4,080.30 10.00% 

3 丰田汽车公司 16,321.20 16,321.20 40.00% 

4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公司 8,160.60 8,160.60 20.00% 

合计 40,803.00 40,803.00 100.00% 

  

（三）《评估报告》显示天津一汽丰田的主要资产 

1、天津一汽丰田主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资产 

截至2015年10月31日，天津一汽丰田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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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折旧年限 

（年）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20 238,657.98 156,375.80 65.52% 

 

2、天津一汽丰田主要生产设备 

纳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设备类资产基

本概况如下： 

（1）机器设备 

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生产设备包括用来进行汽车加工的各种底盘线+终装3

线输送机、C0-压力机、615发泡成型一体机、射出成型机、FL输送链、上涂B喷

漆间、上涂底漆涂装装置、中涂涂装装置、主车身点定线等。天津一汽丰田的主

要专用生产设备购置时间普遍较早，通过定期的检修、维修和进行技术改造，在

用的生产设备使用状态正常，能够满足生产汽车的工艺要求。主要设备分布于西

青工厂和泰达工厂，具体情况如下： 

西青工厂建于2000年6月，于2001年12月建成投产，年产量为12万辆。西青

工厂占地面积仅6万平方米，是在原有夏利工厂的基础上改建的，生产威驰和第

九代花冠两款轿车，分为冲压工序、装焊工序、涂装工序、成型工序、总装工序

等五大工序。 

泰达工厂第二生产线建于2002年10月，于2005年3月建成投产，主要生产皇

冠、锐志和卡罗拉等车型。第二生产线共分5个工序，分别为冲压工序、装焊工

序、涂装工序、成型工序、总装工序，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年产量为15.6万

辆。 

泰达工厂第三生产线建于2005年，于2007年5月建成投产，主要生产卡罗拉、

RAV4和威驰。第三生产线共分5个工序，分别为冲压工序、装焊工序、涂装工序、

成型工序、总装工序，其中冲压工序、成型工序与第二生产线共用，年产量为25

万辆。 

（2）车辆，办公用车辆主要包括丰田大霸王轿车、皇冠轿车、柯斯达、考

斯特等12辆轿车。子公司办公用车辆主要为朗世纯电动轿车、皇冠、考斯特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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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等12辆。至评估基准日，所有车辆均正常使用。 

（3）电子设备主要包括购置的投影机、打印机、电脑以及空调等，设备有

专人进行维护和保养，使用状况良好，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设备均能正常使用，

能满足日常办公需要。 

截止评估基准日，设备类中电视、监控及消防等系统、蒸汽管路、污水设备、

服务器、电脑、显微镜、投影仪、食堂用具、空调等因812爆炸事件受损，其它

设备均正常使用。 

3、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津一汽丰田拥有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证书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用途 终止日期 

1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4011004701

号 

开发区第九大街81号 1552719.4 工业用地 2053/2/13 

2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4011404140

号 

开发区泰丰路125号 48129.1 工业用地 2061/12/19 

3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1011022199

号 

西青区柳丽路2号 52278.7 工业用地 2030/6/11 

4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1020919039

号 

西青区柳丽路2号增1

号 
3546.1 工业用地 2031/2/15 

5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1021023055

号 

西青区柳丽路2号增2

号 
6386.9 工业用地 2031/2/15 

6 
一汽丰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4051300096

号 

开发区西区北大街以

南、春华路以东、新

业二街以北 

112010.9 工业用地 2063/7/10 

（2）注册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津一汽丰田无注册商标。 

（3）专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津一汽丰田共有 4个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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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有效 

期限 

专利 

权人 

1 
电动车冷却

循环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020608406.5 

2010年11月

16日 
10年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2 

一种电动汽

车空调压缩

机、发电机

的驱动布置

结构 

实用

新型 
ZL2010206088502.X 

2010年11月

16日 
10年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3 
自动换挡执

行机构 

实用

新型 
ZL2010206088675.1 

2010年11月

16日 
10年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4 

一种电动车

电机轮系布

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6088680.2 

2010年11月

16日 
10年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 

（4）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津一汽丰田的软件著作权有一项，登记号为

2010SR061339，名称为《天津一汽丰田汽车回收利用率计算系统 V1.0.0》，首发

日是 2010年 7月 26日。 

（5）域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津一汽丰田的域名为 tftm.com.cn。 

（四）关于本次交易之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一汽夏利所持天津一汽丰田之15%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天津一汽丰田设立及历次增资之《验资报告》，各股东认

缴出资完毕，不存在欠缴、出资不实的情形。根据天津一汽丰田、一汽夏利出具

之书面说明，一汽夏利所持天津一汽丰田之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

形。本所律师认为，交易标的合法有效，符合本次交易关于交易标的之合法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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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未涉及债权债务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天津一汽丰田的相关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和承担。 

八、员工安置方案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天津一汽丰田的独立法

人主体地位未发生变化，因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员工安置，

天津一汽丰田应继续履行其与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 

九、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1、本次交易构成一汽夏利的关联交易 

鉴于一汽夏利系与控股股东一汽股份开展本次交易，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2、本次交易价格公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以具备证券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前述《评

估报告》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了备案程序。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对该定

价的公允性发表了肯定意见。该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一汽夏利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三）项之规定。 

3、一汽夏利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一汽夏利在《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关

联交易的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一汽夏利前述制度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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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合法、有效。 

4、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汽股份为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做出了如下承诺： 

（1）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一汽夏利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一汽股份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

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双

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

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保证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上述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我

公司将在合法股东权限范围内促成下属控股子公司履行规范与一汽夏利之间已

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义务。 

（3）尽最大努力促使除全资、控股以外的合营或联营企业履行规范与一汽

夏利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交易价格公允，交易

程序合法。 

（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天津一汽丰田为一汽夏利、一汽股份、丰田汽车公司、丰田汽

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合营的公司，本次交易后，一汽夏利将天津一

汽丰田15%股权转让给一汽股份，一汽丰田股东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与实际控

制人也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未形成新的关联方，亦不会形成新的同业

竞争。 

十、本次交易相关单位、人员买卖股票自查情况 

因筹划本次交易，一汽夏利股票于2016年8月22日开始停牌。停牌后，一汽

夏利组织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关于本次交易停牌前6个月内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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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自查人员范围包括：一汽夏利、一汽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

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信息的人员；以及与前述

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根据自查范围机构及

人员出具的《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自查报告》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交易查询结果如下： 

1、上市公司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 

刘清芳（天津一汽丰田副总经理于森亲属） 

单位：股 

交易时间 变动数量 结余股数 变更摘要 

2016年2月25日 -1,000 2,000 卖出 

2016年3月1日 2,000 4,000 买入 

2016年3月14日 -4,000 0 卖出 

 

于森先生于2016年3月22日出任天津一汽丰田副总经理职务，其亲属刘清芳

女士买卖股票的行为发生在其任职并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之前。 

同时，刘清芳女士亦出具承诺：“本人未参与一汽夏利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方案制定及决策，亦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知悉一汽夏利本次交易的相关

信息，本人未掌握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本人买卖一汽夏利股票行为是基于自主

决定，系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消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本人同

时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日期间，不再买卖一汽夏利

股票。” 

2、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机构及人员在上市公司停牌前六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单位、人员在自停牌前六个月内均不存在违规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天津寰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一汽夏利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24 

十一、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一汽夏利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履行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1、2016年8月22日，一汽夏利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告知投资者上市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6年8月22日起开始停牌。 

2、2016年8月24日，一汽夏利公告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本

次交易的决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重大事件，一汽夏利已经切实按照《证

券法》、《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一汽夏利不存在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十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中介机构 

本次交易过程中，为一汽夏利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情况如下：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为一汽夏利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机构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

号：Z20412000），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47034.967万人民币 

公司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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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经办人员：关伟、宝石 

（二）财务审计机构 

为一汽夏利本次交易提供财务审计服务的机构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根据北京市工商局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于2016年1月22日核发的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2354581W），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韶勋 

合伙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

书》（证书序号：01972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务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170）。

项目经办人员拥有资格情况： 

注册会计师王  栋（证号：210103050068）。 

注册会计师赵宏祥（证号：110001570205）。 

（三）资产评估机构 

为一汽夏利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机构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根据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2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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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号：110000005092155）、《资质证书》（证号：11020110），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35号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16日 

营业期限自：1996年12月16日至2016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从事各类单项资产评估、企业整体资产评估、市场所需的其他资

产评估或者项目评估；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经济信息咨询；财务咨询；劳务服

务；从事产权经纪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务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12月1日核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序

列号：000026）。 

项目经办人员拥有资格情况： 

注册评估师陈昱刚（编号：11001133）。 

注册评估师姚永泽（编号：11080019）。 

（四）法律顾问 

本所为一汽夏利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服务。本所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为21201201410026849。本所及经办律师均已通过了2015年度年检。 

项目经办人员拥有资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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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于长仁，执业证号11201199510212453。 

律师张永明，执业证号11201200210811676。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上述中介机构及项目经办人

员均具有相应的合法资质。 

十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均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目前适用的公司章

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依法具备本次交易

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已经获得的

批准和授权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系股权转让，一汽夏利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不构成借壳上

市，符合《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具有可执行性，在其约定的生效条件满足后 

生效。  

（五）交易标的所涉企业天津一汽丰田系合法存续的法人，其依法拥有的主

要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  

（六）一汽夏利合法持有交易标的，交易标的不存在权利限制或者权利争议

情形，满足交易标的之合法性要求。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未设有质押

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不存在司法查封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标的资产过户至

一汽股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主体在停牌前六个月内均不存在违规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形。  

（八）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汽夏利已依法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

和报告的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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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上述中介机构及项目经办人员均具有相应的合

法资质。  

（十）本次交易还须获得本法律意见书“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之 

“（四）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所述的批准程序；在获得本法律意见

书所述之全部批准和授权程序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 五 份，各份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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